
社
區
生
態
系
統
與
人
類
社
會
行
為

從
人
體
特
質
與
社
區
生
活
面
探
討

壹
、
社
區
大
環
境
中
之
內
環
境
與
外
環
境

一
、
從
內
環
境
與
外
環
境
到
社
會
行
為

環
境
(
2
再

S
B

自
己
可
以
從
巨
視
、
中
介
、
以
及
微
視
等
不
同
層
面
來
探
討
，

後
者
是
從
個
體
發
展
面
來
暸
解
環
境
。
從
個
體
發
展
的
觀
點
看
，
環
境
係
指
•• 

「
個
體
生

命
開
始
之
後
，
其
生
存
空
間
中
所
有
能
對
其
發
生
影
響
的
一
切
因
素
。

」
這
些
因
素
可
以

內
環
境
與
外
環
境
來
說
明
。
(
張
春
興
，
也
洹
已
。
可
n
p
迢
迢
)

l

內
環
境

內
環
境

(
H
E而
自
己
自
再

S
B

自
己
是
指

•• 

「
個
體
體
內
的
環
境
，
包
括
細
胞
內
環

境
與
細
胞
間
環
境
。
」
「
細
胞
內
環
境
」
含
有
細
胞
核
、
染
色
體
、
基
因
與
細
胞
質
，
其

中
基
因
的
組
合
為
構
成
行
為
特
徵
的
基
本
要
素
，
其
組
合
方
式
受
其
所
在
環
境
的
影
響
。

「
細
胞
間
環
境
」
是
指
細
胞
周
圍
的
物
質
所
形
成
的
環
境
，
不
但
能
影
響
細
胞
的
分

化
與
特
殊
功
能
的
形
成
，
而
且
由
於
細
胞
組
織
功
能
的
運
作
，
能
維
持
體
內
狀
況
的一
致

性
與
穩
定
性
。

廖
榮
利

總
之
，
就
個
體
的
整
體
而
言
，
內
環
境
是
指
個
體
內
在
一
切
生
理
的
與
心
理
的
變
化

與
功
能
。

2

外
環
境

外
環
境
(
而
且
叩
門
口
比
2

再
S
B

自
己
是
指
個
體
體
外

一
切
能
影
響
其
身
心
發
展
的
因

素
，
可
分
為
產
前
環
境
與
產
後
環
境
;
前
者
為
胎
兒
在
母
體
中
九
個
月
所
處
的
環
境
，
後

者
為
個
人
由
生
到
死
所
處
的
自
然
環
境
與
社
會
環
境
，
亦
即
所
謂
的
後
天
環
境
。

二
、
社
會
環
境
之
物
理
暨
心
理
面

1

社
會
暨
物
理
模
式
的
環
境
生
態

社
會
環
境
與
人
類
關
係
的
學
問
叫
做
環
境
心
理
學
。

(
S
S
E
B
S
E

苦
苦
苦
-
o
m
『

)
。
坎
特
(
開
〈E
F
S
S
)

等
人
把
環
境
心
理
學
定
義
為

•• 

「
將
人
穎
的
經
驗
和
活
動

與
社
會
l

物
理
環
境
有
關
方
面
的
相
互
影
響
和
相
互
關
係
結
合
起
來
加
以
分
析
的
心
理
學

領
域
」
0
(
已
目
前

-
S
S
)

這
種
理
論
強
調
，
雖
然
環
境
心
理
學
的
「
環
境」
通
常
被
視
為
基
本
上
是
物
理
的
(

典
型
的
事
例
如
設
計
好
了
的
建
築
環
境
或
自
然
環
境
)
，
但
它
又
總
被
當
作
「
社
會
暨
物

理
模
型
」
的
一
部
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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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境
心
理
學
的
領
域
源
於
研
究
知
覺
的
心
程
學
家
和
設
計
決
策
人
員
之
間
的
合
作
，

但
現
在
它
和
社
會
心
理
學
的
許
多
方
面
，
特
別
是
和
情
境
理
論
各
方
面
的
發
展
相
吻
合
(

而
且
只
m
H
L
明
嵩
山
)

2

環
境
心
理
學
的
研
究
目
的
與
運
用

且
說
，
環
境
心
理
學
是
屬
於
心
理
學
領
域
內
的
一
個
新
興
學
門
(
興
起
在
本
世
紀
六

十
年
代
以
後
)
。
環
境
心
理
學
研
究
的
目
的
是
行
為
與
環
境
的
關
係
。
行
為
係
指
:
「
內

在
的
與
外
顯
的
一
切
活
動
」
'
「
環
境
主
要
指
物
理
環
境
;
諸
如
噪
音
、
空
氣
污
染
、
河

川
污
染
、
溫
度
、
濕
度
等
均
屬
環
境
因
素

」
o

環
境
心
理
學
所
研
究
的
重
點
，
即
在
分
析
探
討
環
境
變
化
時
對
個
體
行
為
的
影
響
。

惟
就
目
前
環
境
心
理
學
發
展
狀
況
看
，
社
會
因
素
(
如
家
庭
、
團
體
、
都
市
、
鄉
村
等
)

也
已
包
括
在
研
究
範
圍
之
內
。
畢
竟
，
社
會
心
理
學
與
人
類
生
活
是
容
不
可
分
的
。

貳
、
人
類
的
心
理
學
認
知
與
社
區
生
活
知
覺

、
物
理
環
境
與
人
類
之
環
境
認
知

在
歐
洲
，
環
境
研
究
的
最
初
動
因
來
自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的
破
壞
所
造
成
的
實
際
問

題
。
為
了
給
國
籍
不
明
的
個
人
和
團
體
迅
速
地
大
規
模
地
建
造
住
屋
，
導
致
了
對
用
戶
的

需
求
研
究
和
調
查
，
以
便
確
立
在
設
計
中
考
慮
到
的
常
見
模
式
和
愛
好
。

在
二
十
世
紀
六
十
年
代
，
這
些
研
究
擴
展
到
對
現
有
建
築
物
的
評
估
，
社
會
科
學
家

正
在
呼
籲
提
供
有
關
心
理
上
成
功
和
失
敗
的
「
反
饋
」
o

經
由
對
設
計
過
程
性
質
的
審
查

，
它
就
與
設
計
業
相
結
合
。
(
巳
B
B
L

。
∞
凶
)

這
種
審
查
導
致
了
對
系
統
設
計
的
各
種
形
式
進
行
思
考
，
而
系
統
設
計
顯
然
需
要
以

與
建
築
環
境
影
響
行
為
方
面
有
闊
的
某
些
科
學
基
礎
為
自
己
的
根
據
。

在
北
美
洲
，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設
計
業
的
壓
力
還
沒
有
那
麼
強
烈
。
對
壞
境
設
計
的
心

理
學
含
義
的
考
慮
出
自
以
大
學
為
墓
地
的
心
理
學
家
的
新
興
趣
(
以
及
對
社
會
關
係
的
研

究
)
。二

、
環
境
量
表
與
人
類
之
環
境
知
覺

一
般
說
來
，
何
夫
曼
(
因
之
E
S
P
-
。
自
)
一
些
早
期
的
環
境
心
理
學
家
會
強
調
指

出
在
環
境
量
表
上
需
要
考
慮
知
覺
問
題
，
以
促
進
知
覺
心
理
學
的
發
展
，
史
密
斯
(

ω
豆
子
.
皂
白
)
等
社
會
心
理
學
家
則
意
識
到
需
要
考
膚
物
理
環
境
。

環
境
心
理
學
的
測
量
技
術
'
一
方
面
專
注
於
標
準
化
的
問
卷
調
查
程
序
，
男
一
方
面

專
注
於
仔
細
觀
察
情
境
中
的
各
種
行
為
。
這
二
種
測
量
方
式
的
相
對
功
效
在
一
九
六
0
年

以
後
引
起
爭
論
，
但
輿
論
顯
示
出
這
兩
種
方
式
對
充
份
說
明
與
物
理
環
境
有
關
的
活
動
和

經
驗
來
說
是
必
要
的
。

參
、
社
區
生
態
系
統
與
機
構
組
織
之
環
境
意

識

一
、
環
境
研
究
設
計
之
形
式
與
運
用

研
究
設
計
有
多
種
形
式
，
實
驗
室
實
驗
僅
僅
在
處
理
溫
度
、
光
線
和
聲
音
等
研
究
中

佔
優
勢
。
對
現
有
設
施
的
用
戶
的
問
卷
調
查
和
觀
察
研
究
會
試
圖
著
眼
於
研
究
期
間
的
特

殊
環
境
的
力
量
和
缺
點
，
而
這
些
調
查
結
果
最
後
卻
難
以
概
括
。

有
些
新
的
現
場
實
驗
技
術
已
經
費
明
，
看
來
在
檢
驗
假
設
和
提
供
一
般
可
用
性
結
果

的
同
時
，
把
研
究
期
間
環
境
的
干
擾
降
低
到
最
低
限
度
是
有
可
能
的
。
另
外
一
種
方
法
是

，
以
某
種
形
式
描
述
環
境
，
然
後
修
改
這
些
描
述
，
以
便
創
造
出
與
控
制
條
件
下
的
環
境

不
相
同
的
環
境
。

大
多
數
實
驗
室
研
究
沿
著
古
典
心
理
物
理
學
的
足
跡
，
雖
然
對
諸
如
空
氣
污
染
和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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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公
害
及
環
境
危
險
等
問
題
也
逐
漸
有
所
考
慮
，
但
還
是
探
討
了
諸
如
溫
度
、
噪
音
水
準

和
亮
度
等
設
計
變
數
與
人
的
相
關
性
。
(
ω
B
F
H
7
.

皂
白
)

一
般
說
來
，
已
有
兩
套
獨
立
的
心
理
變
數
被
測
定
:
工
作
成
績
的
影
響
和
舒
適
或
滿

意
的
關
係
。
這
些
研
究
在
建
立
有
意
義
的
關
係
和
為
設
計
決
策
人
員
提
供
資
訊
方
面
是
富

有
成
效
的
。

研
究
發
現
，
滿
意
和
成
績
之
間
的
關
係
是
十
分
復
雜
的
(
只
口
。
至
F
S

∞
凶
)
。
調

查
的
男
一
個
正
在
發
展
中
的
領
域
考
慮
到
一
般
健
康
和
幸
福
與
環
境
特
點
相
配
合
的
結
果

(
駒
，
、
自
〈
叩
印

L
。
∞
凶
)
。

二
、
社
區
中
的
機
構
組
織
與
環
境
認
知

過
去
有
關
對
機
構
環
境
的
各
種
研
究
，
已
經
形
成
一
位
一
課
題:
ω
為
了
揭
示
物
理
環

境
的
影
響
，
用
全
部
時
間
考
察
機
構
及
其
環
境
是
必
要
的
。
叫
機
構
的
管
理
在
改
變
環
境

與
行
為
之
間
的
相
互
影
響
方
面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作
用
。
(
封
閉
口O
F
S
S
)

從
上
述
兩
點
出
發
，
一
個
人
利
用
他
的
物
理
環
境
或
受
其
環
境
的
影
響
，
都
與
他
在
機
構

中
的
作
用
關
係
極
大
。
因
而
，
以
所
有
這
些
研
究
為
基
礎
的
理
論
探
討
已
經
形
成
兩
種
截

然
不
同
的
傾
向
。

村
生
態
系
統
理
論
對
物
理
環
境
之
研
究

一
部
分
研
究
者
從
生
態
心
理
學
家
和
學
習
理
論
家
的
理
論
觀
點
中
汲
取
動
力
。
他
們

把
決
定
性
的
作
用
歸
因
於
影
響
行
為
的
環
境
。
他
們
關
心
的
是
在
觀
察
發
展
者
的
行
為
中

進
行
詳
細
描
述
，
以
及
把
物
理
環
境
作
為
一
做
生
態
系
統
的
一
個
方
面
來
描
述
(

】O
Y口
8
P
E
S
)
。

ω
認
知
心
理
學
對
人
與
場
所
互
動
之
研
究

另
一
種
傾
向
來
源
於
認
知
心
理
學
和
現
象
心
理
學
。
這
些
研
究
試
圖
瞭
解
人
們
經
驗

的
方
式
，
從
而
瞭
解
他
們
的
環
境
，
把
這
些
過
程
與
構
成
的
形
式
聯
結
起
來
。
其
中
，
重

點
是
人
和
場
所
之
間
的
互
動
作
用

(
n
z
p
s
g
)
。

然
而
，
這
兩
種
方
法
彼
此
日
益
得
到
補
充
，
各
種
混
合
的
理
論
也
正
在
出
現
，
它
們

對
學
院
心
理
學
的
發
展
和
真
正
的
社
會
決
策
都
將
有
所
貢
獻
。

肆
、
人
體
特
質
與
社
會
環
境
之
互
動

、
從
個
體
遺
傳
因
素
到
社
會
行
為
發
展

〈
遺
傳
、
環
境
、
以
及
行
為
〉

個
體
行
為
之
生
物
商
探
討
，
是
近
年
來
衣
食
工
作
教
育
所
每
次
強
調
的
，
於
是
在
社

會
工
作
文
獻
中
也
對
遺
傳
、
環
境
、
以
及
(
人
想
)
發
展
(
C
呂
立5
.
開
g
g

口
g
g
f

g
L
已
告
已
。
可BB
H
)
(
』
。
有P
S

也
)
的
評
析
。
另
外
，
從
生
物
面
探
討
人
類
(
行
為
)

發
展
(
民E
B
S
U
2

已
O
℃B
E
H
U

切
F
o
r
m
H
S
-
H
u
m

門
口
而
宮Z
m
)
(
』O
Y
B口
L
這
斗
)
則
是
與
心
理
面

、
社
會
(
文
化
)
面
等
同
異
來
闡
析
人
想
(
行
為
)
發
展
的
一
種
近
路
。

(
M
N
E
n
y
-
-

。
∞

。。
) 

因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這
樣
的
一
種
看
法
，
即
從
個
體
行
為
發
展
之
遺
傳
暨
體
質
面
著
手

，
是
現
代
人
群
服
務
專
業
人
員
之
首
要
工
作
;
因
為
，
人
類
個
體
從
受
精
或
胚
胎
起
，
生

物
因
子
已
然
形
成
且
從
胎
見
期
到
生
命
體
之
降
世
，
各
種
生
物
因
素
決
定
此
個
體
之
大
部

份
結
構
。
並
且
，
這
此
生
物
因
素
一
直
潛
隱
地
主
宰
著
此
一
個
體
日
後
的
生
長
與
發
展
。

(
M
N
o
c
n
7
.
H

。
∞
∞σ
)

誠
因
社
會
工
作
介
入

(
F
n
3
7
5『
r
g
芯
片
〈
呂
立
。
口
)
是
以
人
在
社
會
情
境
中
的
導

向
，
所
以
，
吾
人
探
討
個
體
行
為
之
生
物
面
時
，
是
將
之
與
此
個
體
生
物
因
素
與
環
境
間

之
互
動
為
主
要
的
關
係
點
，
這
是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生
物
暨
遺
傳
所
須
特
別
強
調
的
。

(
p
c
n
y
L
這
∞
U
M
Y呂
g
L
器
。
)
。
事
實
上
，
環
境
一
詞
使
用
於
個
體
發
展
時
，
也
是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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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環
境
和
外
環
境
面
來
瞭
解
。

內

環
境

與
外
環
境

對
個
體

行
為
之
影
響

付
影
響
胎
兒
發
展
之
內
環
境
因
素

許
多
的
臨
床
研
究
證
實
胎
見
發
展
會
受
到
許
多
因
素
的
影
響
。
其
中
有
兩
類
主
要
的

因
素
會
影
響
胎
兒
的
發
展
，
一
額
為
基
因
或
染
色
體
的
問
題
，
另
一
類
則
為
受
精
後
到
出

生
前
的
母
體
內
環
境
(
產
前
環
境
)
。(
C
R已
D
F
S
∞
Y
F
E
8
P
S

∞
斗
)
。

以
美
國
為
例
，
每
年
大
約
有
二
十
五
萬
名
有
缺
陷
的
胎
兒
出
生
，
雖
然
有
些
肇
困
難

以
界
定
，
但
有
研
究
者
估
計
大
約
只
有
追
求
的
比
例
，
是
純
粹
出
自
遺
傳
問
題
，
超
過
凶

。
法
的
比
例
則
被
認
為
是
可
避
免
的
。

1

基
因
與
染
色
體
之
影
響
﹒
.

人
體
所
有
器
官
系
統
都
由
多
數
功
能
特
殊
的
細
胞
群
所
組
成
。
所
有
的
細
胞
都
有
細

胞
核
與
細
胞
質
。
細
胞
核
內
有
各
個
個
體
所
特
有
的
去
氧
核
酷
核
酸
(
巳
Z
〉
)
。
這

已
Z

〉
就
是
基
因
所
存
在
的
地
方
。
若
基
因
發
生
突
變
，
可
改
變
染
色
體
的
結
構
，
進
而

影
響
營
養
物
質
且
傳
遞
至
重
要
部
位
，
或
抑
止
細
胞
分
裂
，
影
響
胎
見
的
成
長
或
使
器
官

變
型
，
然
而
，
有
些
影
響
可
能
在
出
生
數
年
後
才
出
現
，
這
是
由
於
潛
在
內
環
境
的
作
用

所
致
。

2

產
前
環
境
之
影
響

•• 

〈
母
體
的
營
養
〉

許
多
研
究
發
現
，
吃
的
較
好
的
母
親
在
懷
孕
和
生
產
時
的
併
發
症
較
少
，
所
慎
的
孩

子
也
較
健
康
，
營
晶
質
不
足
的
母
親
較
可
能
產
下
早
產
見
，
體
重
不
足
的
嬰
見
或
死
嬰
，
或

出
生
不
久
即
死
亡
的
嬰
見
。
學
者
也
針
對
營
養
不
足
的
母
親
作
研
究
，
而
發
現
營
養
不
足

對
胎
見
大
腦
發
展
有
影
響
。

〈
母
體
使
用
藥
物
〉

許
久
以
來
，
人
們
曾
經
認
為
胎
盤
可
以
保
護
成
長
中
的
胎
兒
，
免
受
母
體
有
害
物
質

的
侵
害
;
但
事
實
上
，
母
體
所
服
用
的
一
切
藥
物
都
或
多
或
少
會
影
響
胎
見
。
藥
物
就
如

同
氧
、
二
氧
化
碳
，
以
及
水
一
樣
，
能
穿
過
胎
盤
。
尤
其
在
前
幾
個
月
胎
兒
發
展
最
迅
速

時
，
母
體
用
藥
影
響
最
大
。
例
如
，
懷
孕
早
期
，
母
親
吃
口
服
避
孕
藥
，
可
能
造
成
胎
兒

輕
微
心
臟
血
管
毛
病
。
(
C
E
n
-
3室
)

〈
其
它
用
品
〉

一
些
臨
床
報
告
發
現
，
吸
煙
的
母
親
，
較
易
自
然
流
產
，
死
產
或
出
生
體
重
不
足
的

嬰
兒
;
母
親
酒
精
中
毒
，
可
能
導
致
胎
見
酒
精
症
候
群
(
咐
，
〉
ω
)
導
致
顏
面
異
常
，
比
如

心
智
，
動
作
，
成
長
的
遲
緩
。
又
如
母
親
使
用
麻
醉
毒
品
，
則
容
易
產
出
早
產
見
，
或
使

胎
兒
在
子
宮
中
染
上
毒
癮
，
造
成
日
後
情
緒
不
安
、
易
怒
等
長
遠
影
響
。

〈
性
交
〉

性
交
對
胎
兒
的
影
響
，
除
了
接
近
分
挽
期
外
，
目
前
的
研
究
尚
未
能
證
明
性
交
對
胎

兒
的
傷
害
，
但
須
注
意
的
是
，
父
親
的
精
子
可
能
引
起
的
感
染
，
這
一
些
可
以
在
產
前
檢

查
中
發
現
與
防
止
。

〈
其
它
疾
病
〉

許
多
臨
床
報
告
證
實
，
母
親
若
在
懷
孕
頭
十
一
週
染
上
德
國
麻
疹
'
則
新
生
兒
幾
乎

都
會
引
起
耳
聾
及
心
臟
缺
陷
。
另
外
，
如
慢
性
疾
病
如
糖
尿
病、
肺
結
核
、
梅
素
、
淋
病

、
泡
疹
等
都
會
造
成
胎
見
的
傷
害
。

化
學
物
質
，
放
射
線
來
源
，
過
高
的
溫
度
、
濕
度
、
現
代
工
業
生
活
的
種
種
危
險
性

都
是
傷
害
的
來
源
。

H
H胎
兒
出
生
後
之
影
響
因
素

1

分
挽
過
程
之
影
響
因
素

出
生
時
最
擔
心
氧
氣
不
足
，
因
其
常
是
腦
部
損
害
的
起
因
，
且
剛
開
始
時
不
會
顯
現

，
直
到
孩
童
幾
歲
後
才
發
現
過
動
或
注
意
力
不
集
中
，
突
然
攻
擊
，
或
如
大
腦
中
風

.....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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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症
狀
。
而
氧
氣
不
足
可
能
導
因
於
生
育
時
血
液
輸
送
不
正
常
，
胎
盤
提
早
離
開
子
宮
壁

，
嬰
兒
出
生
後
呼
吸
系
統
不
能
立
即
運
動
，
以
及
喪
失
體
溫
。

(
E
o
s
-
P
S
S
)

2

嬰
幼
見
童
時
期
之
影
響
因
素

在
其
他
工
業
先
進
國
家
都
一
樣
，
過
敏
性
疾
病
發
現
率
較
多
。
比
如
在
美
國
，
最
常

見
的
孩
童
健
康
問
題
是
過
敏
性
疾
病
。
觀
察
者
認
為
過
敏
所
引
起
其
它
障
礙
之
疾
病
圈
(

也

R
R
Z
S
)的
重
要
性
可
能
被
低
估
了
。
引
起
過
敏
之
反
應
包
括
吸
入
花
粉
，
灰
塵
，
徹

菌
，
動
物
頭
垢
等
，
以
及
食
入
藥
物
，
注
射
或
感
染
病
毒
。
過
敏
則
常
表
現
在
疲
倦
，
過

動
，
遲
滯
，
注
意
力
不
集
中
，
情
緒
不
穗
，
失
眠
，
易
怒
等
現
象
。

(
E
o
s
-
P
S
S
)

1

老
年
期
之
影
響
因
素

老
年
的
特
徵
就
是
隨
老
化
過
程
，
各
種
功
能
降
低
。
一
般
認
為
，
有
大
約
拉
法
的
老

人
行
動
受
限
是
源
自
於
慢
性
的
症
狀
，
例
如
精
神
困
擾
或
混
淆
不
清
，
常
被
視
為
衰
老
的

徵
候
。
再
加
上
其
它
原
因
，
產
生
老
年
痴
呆
(
由
而
且
]
而
已

5
5
8
5
)
的
現
象
。

同
時
使
用
多
種
藥
物
，
例
如
高
血
壓
、
甲
狀
腺
失
調
，
心
絞
痛
、
失
眠
、
焦
慮
、
沮

喪
、
過
敏
、
關
節
炎
等
，
也
可
能
導
致
心
智

(
B
g
g
-
)方
面
的
影
響
。
除
了
藥
物
與
生

理
疾
病
之
外
，
營
養
不
足
也
同
樣
會
引
起
老
年
人
心
智
功
能
不
佳
，
例
如
記
憶
功
能
退
化

、
易
怒
、
不
能
專
注
、
幻
覺
、
失
眠
、
冷
漠
(
〉
宮
乎
可
)
，
以
及
無
方
向
感
等
。

伍
、
人
體
遺
傳
與
社
會
環
境
的
關
係

、
遺
傳
與
環
境

誠
如
本
文
首
節
所
指
出
，
人
類
所
處
的
環
境
包
括
內
環
境
與
外
環
境
。
內
環
境
中
包

括
遺
傳
。

遺
傳
(
白
白
色
司
)
某
些
生
理
特
徵
'
經
由
基
因
從
父
母
傳
遞
給
子
孫
。
人
類
大
部

份
行
為
不
是
由
遺
傳
特
性
所
決
定
(
雖
然
其
間
的
關
係
仍
在
研
究
中
)
，
而
是
由
社
會
互

動
與
文
化
學
習
的
結
果
發
展
而
來
。
(
摩
榮
利
，
這

3
)

且
說
，
遺
傳
是
個
人
發
展
其
祖
先
所
持
特
質
的
天
生
能
力
。
遺
傳
法
則
是
由
孟
德
爾

(
O
B
m
g
g
g已
已
)
於
一
八
六
六
年
，
根
據
他
觀
察
其
寺
院
花
園
中
的
碗
豆
植
物
，
而

首
先
提
出
。
孟
德
爾
指
出
，
後
代
並
不
是
像
液
體
混
合
般
由
其
父
母
特
徵
混
合
約
的
結
果

。
(
切
同
而
口
口
自
口
，
同
。
∞
山
)

本
質
上
，
遺
傳
特
質
彼
此
互
相
獨
立
，
根
據
機
率
原
則
以
分
立
的
單
位
從
父
母
傳
給

後
代
。
後
代
可
能
帶
有
某
種
隱
性
單
位
特
質
不
顯
現
出
來
，
但
它
可
能
在
其
後
代
出
現
。

二
、
遺
傳
的
基
本
原
則

基
因
是
遺
傳
的
基
本
物
質
，
他
們
是
有
機
分
子
的
化
合
物
，
主
要
由
去
氧
核
糖
核
酸

(
口Z
〉
)
組
成
附
在
細
胞
核
中
的
線
狀
染
色
體
上
。

已
知
的
事
實
是
，
人
體
的
每
個
細
胞
含
有
在
個
染
色
體
，
但
配
子
(
性
細
胞
)
例
外

(
只
包
含
其
半
數
即
出
個
染
色
體
)
。
配
子
的
形
成
是
經
細
胞
分
裂
和
減
數
過
程
，
稱
滅

數
分
裂
。

至
於
個
人
所
由
發
展
而
出
之
受
精
卵
是
由
兩
個
配
子
結
合
而
成
，
一
個
來
自
母
親
，

一
個
來
自
父
親
，
於
是
它
含
有
怠
個
染
色
體
，
但
其
組
合
和
任
何
一
雙
親
均
不
同
。
減
數

分
裂
使
染
色
體
數
保
持
恆
定
，
倘
非
如
此
，
則
新
生
一
代
的
配
子
勢
必
包
含
其
前
一
代
染

色
體
數
的
一
倍
。
(
四
H
B
E

口
，
皂
白
)

基
因
控
制
爵
的
發
展
，
這
是
身
體
中
化
學
過
程
的
基
礎
。
有
機
體
之
全
部
基
因
(
遺

傳
型
)
，
決
定
適
於
其
環
境
之
生
理
過
程
的
範
圍
。
大
多
數
的
特
徵
(
表
型
)
決
定
於
與

環
境
E
動
之
許
多
基
因
的
聯
合
作
用
。
只
有
幾
種
特
徵
'
例
如
眼
睛
的
顏
色
，
是
決
定
於

一
對
基
因
的
活
動
。

在
環
境
中
發
生
改
變
，
需
要
聞
定
遺
傳
型
的
順
應
或
新
遺
傳
型
的
出
現
。
新
的
遺
傳

型
可
能
起
於
基
因
的
無
意
改
變
(
突
變
)
0
多
數
突
變
是
不
利
的
，
它
們
漸
漸
消
失
。

遠
在
一
九
五
九
年
間
，
達
爾
文
就
已
指
出
:
「
最
適
合
環
境
的
突
變
者
，
將
會
經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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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然
選
擇
而
保
留
下
來
」
。
孟
德
爾
之
遺
傳
單
位
獨
立
遺
傳
律
和
達
爾
文
之
物
競
天
擇
及

適
者
生
存
的
法
則
，
固
定
現
代
了
解
遺
傳
和
演
化
的
基
礎
。
(
E
S
呂

L
。
∞
凶
)

三
、
遺
傳
與
環
境
的
主
動

科
學
家
和
哲
學
家
都
感
興
趣
的
問
題
是
:
遺
傳
與
環
境
因
素
在
決
定
個
人
特
徵
時
比

較
上
的
重
要
性
。
這
個
有
時
被
稱
為
「
天
性
或
教
養
的
爭
論
」
的
問
題
，
常
充
滿
了
詩
張

與
誤
解
。

人
道
服
務
者
常
試
圖
以
強
化
(
或
修
正
)
環
境
因
素
，
以
增
進
服
務
受
益
人
的
福
祉

。
這
些
主
張
「
天
性
」
或
「
先
天
論
」
者
認
為
人
基
本
上
是
善
或
惡
，
而
環
境
只
是
表
現

天
生
本
能
的
背
景
確
實
期
望
，
又
因
團
體
規
範
從
未
完
全
地
整
合
，
故
總
有
某
種
程
度
地

不
確
定
、
變
更
與
變
遷
，
有
相
輔
相
成
的
作
用
。

(
H
N
g
n
Y
S昆曲
)

陸
、
人
體
特
質
與
社
區
生
活
之
交
互
性

人
額
有
許
多
異
常
的
病
態
現
象
，
或
有
一
些
個
體
發
展
上
的
特
質
，
大
多
數
均
由
於

基
因
的
關
係
;
其
嚴
重
的
情
形
雖
因
人
而
異
，
但
除
了
受
到
先
天
性
遺
傳
的
影
響
之
外
，

後
天
的
環
境
也
會
影
響
個
體
的
外
在
顯
性
和
疾
病
;
個
體
即
使
有
發
病
的
基
因
存
在
，
也

有
可
能
因
環
境
的
助
力
，
而
抑
制
該
一
可
能
的
病
情
之
發
展
。

(
C
H
O
P巴
∞
斗
;

吋
已
門
口
呵
?
)戶
。
∞
弘
)

、
附
加
模
式
相
對
於
互
動
模
式

當
人
們
討
論
到
遺
傳
與
環
境
對
個
人
發
展
的
影
響
，
目
前
有
兩
派
的
說
法
;
一
派
為

附
加
理
論
模
式
，
另
一
派
則
為
互
動
理
論
模
式
。
附
加
理
論
模
式
認
為
:
在
影
響
個
體
發

展
的
種
種
因
素
中
，
遺
傳
因
素
和
環
境
因
素
是
分
離
而
獨
立
的
，
各
自
具
有
其
影
響
力
。

互
動
理
論
模
式
則
認
為
:
兩
者
是
互
動
的
和
相
互
影
響
的
。
在
此
，
我
們
主
要
引
用
互
動

理
論
模
式
來
討
論
遺
傳
與
環
境
對
個
人
發
展
的
影
響
。

根
據
史
密
斯
(
ω豆
子
.
皂
白
)
的
觀
點
，
認
為
人
額
個
體
的
發
展
之
結
果
是
由
先
天

遺
傳
和
後
天
環
境
兩
大
因
素
不
斷
地
互
動
而
形
成
的
，
她
對
遺
傳
和
環
境
的
影
響
作
了
以

下
兩
種
程
度
上
的
區
分
﹒
.

二
、
遺
傳
基
因
的
影
響
:

由
以
上
的
圖
示
.
，
可
得
知
遺
傳
對
個
體
發
展
的
影
響
從
直
接
到
間
接
作

程
度
上
的
畫
分
，
愈
靠
近
直
接
的
一
端
，
遺
傳
的
作
用
愈
顯
著
，
如
性

別
、
膚
色
、
血
型
等
或
遺
傳
性
疾
病
，
比
如
戴
薩
克
司
二
氏
病
(
黑
朦

性
家
族
性
白
痴
)
，
則
愈
靠
近
間
接
的
一
端
，
遺
傳
的
影
響
不
大
，
故

較
易
受
到
環
境
的
影
響
。

2

環
境
因
素
的
影
響

環
境
囡
素
的
影
響
在
於
影
響
範
圍
小
或
大
的
問
題
，
影
響
範
圍
大

的
環
境
因
素
以
家
庭
生
活
為
主
;
無
疑
地
，
家
庭
生
活
對
個
體
的
發
展

是
真
有
長
期
性
和
多
方
面
的
影
響
。

〈
有
機
效
應
相
對
於
刺
激
效
應
〉

此
外
環
境
因
素
的
效
應
可
分
為.. 

有
機
效
應
和
刺
激
效
益
。
有
機

效
益
意
指
引
起
身
體
體
質
改
變
的
因
素
，
而
刺
激
效
應
意
指
個
體
對
環

境
所
作
的
行
為
反
應
，
如
社
會
階
級
即
刺
激
效
應
。

@111111111111111110 

〈最間接的( most indirect )因素，

最不直接的( last indirect )因素)

三
、
行
為
遺
傳
學
的
研
究
與
運
用

1

起
源

行
為
遺
傳
學
是
以
定
性
遺
傳
學
的
理
論
為
基
礎
，
而
衍
生
出
來
的
應
用
科
學
;
其
研

究
領
域
十
分
寬
廣
，
並
整
合
各
學
科
的
知
識
科
技
來
從
事
研
究
，
行
為
遺
傳
學
為
行
為
發

展
學
家
一
種
新
的
觀
點
，
藉
此
研
探
遺
傳
對
個
體
行
為
的
影
響
。(
2。
E
P
S
g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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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研
究
設
計

•• 

〈
研
究
工
具
〉

使
用
模
型
分
析
法
(
g
a
r
旨
g
m
)
，
多
變
項
分
析
，
基
因
變
異
分
析
，
持
續
性

的
觀
察
分
析
等
。

〈
研
究
對
象
與
方
法
〉

主
要
是
以
學
生
子
的
研
究
來
比
較
同
卵
雙
生
子
和
異
卵
雙
生
子
其
間
的
相
異
性
與
相

似
性
;
並
假
設
具
有
相
同
遺
傳
基
因
的
雙
生
子
，
其
不
同
之
處
必
定
是
受
環
境
所
影
響
;

故
又
分
離
養
育
的
方
法
來
證
實
遺
傳
和
環
境
的
影
響
，
以
證
實
究
竟
何
者
為
大
，
並
以
此

推
論
遺
傳
對
心
理
、
行
為
特
質
所
影
響
的
程
度
。

〈
研
究
領
域
〉

包
括
了
智
力
、
人
格
特
質
以
及
精
神
病
理
學
等
的
研
究
，
並
都
具
有
其
充
分
的
結
果

，
即
遺
傳
會
影
響
個
人
的
智
商
、
人
格
特
質
等
行
為
表
現
;
但
有
些
研
究
發
表
結
果
是
極

其
爭
議
性
的
，
比
如
智
商
、
學
業
成
績
、
犯
罪
行
為
是
否
真
的
與
遺
傳
因
子
有
直
接
關
係

是
備
受
爭
議
的
。

但
行
為
遺
傳
學
對
精
神
病
理
學
的
研
究
是
相
當
受
到
肯
定
的
，
研
究
證
實
許
多
精
神

上
的
疾
病
是
由
於
基
因
排
列
錯
誤
所
引
起
的
生
化
狀
態
上
之
不
均
衡
而
引
起
的
;
因
此
，

它
是
可
藉
由
藥
物
的
幫
助
以
穩
定
生
化
不
平
衡
以
改
善
病
情
。

另
外
，
精
神
疾
病
不
全
然
單
單
由
遺
傳
造
成
，
環
境
因
素
也
要
擔
負
起
一
半
的
責
任

，
就
因
具
有
相
同
遺
傳
病
基
因
的
雙
生
子
而
言
，
雙
雙
發
病
的
機
率
只
有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
其
它
如
智
商
，
人
格
特
質
等
也
都
會
受
到
環
境
的
影
響
。
(
叫
口
B
F
S

室
)

四
、
生
物
因
素
之
「
心
理
暨
社
會
」
面

村
生
理
功
能
失
調
及
病
患
反
應.• 

羅
患
癌
症
，
摘
廟
症

(
H
S
H
r
g
8
口
古
巴
)
，
韓
丁
頓
症
(
E
S
H
g
m
H
O
K
m
)

之
患
者

，
必
須
面
對
日
益
惡
化
的
一
些
徵
候
，
比
r
u

陪
痛
、
噁
心
，
大
小
便
問
題
，
生
活
自
理
上

困
難
，
乃
至
於
知
覺
，
動
作
上
的
遲
緩
，
甚
至
是
意
識
與
智
能
十
分
清
醒
，
完
好
的
情
況

下
，
卻
喪
失
說
話
能
力
。

(
C
H
O
P
S∞
斗
)

病
患
往
往
要
忍
受
生
理
上
徵
狀
所
帶
來
的
痛
楚
，
也
必
須
克
服
生
理
問
題
所
引
發
的

心
理
適
應
困
難
。
疾
病
不
但
使
患
者
活
力
水
準
低
落

(
]
O雪白
內
括
三
2

已
個
)
，
也
常
使

患
者
缺
乏
對
自
身
肌
肉
的
控
制
。
因
此
，
當
患
者
喪
失
對
身
體
肌
肉
的
控
制
能
力
，
感
覺

到
失
去
原
有
的
機
敏
性
時
，
例
如
擔
心
潑
洒
了
滾
燙
的
熱
水
或
無
意
間
縱
火
帶
來
傷
亡
，

這
些
都
會
使
患
者
感
到
羞
辱
與
極
度
的
沮
喪
。

叫
心
智
功
能
失
調
及
病
患
反
應
•. 

一
些
疾
病
導
致
患
者
心
智
功
能
方
面
退
化
，
例
如
變
得
健
忘
，
無
方
向
感
，
以
及
持

續
與
人
對
談
上
的
困
難
;
甚
至
情
緒
上
的
起
伏
不
定
，
不
當
的
哭
或
笑
，
幻
覺
與
妄
想
等

。
諸
如
韓
丁
頓
症
(
出
自E
B
m
片
自
己
的
患
者
，
可
能
產
生
突
如
其
來
的
攻
擊
與
暴
力
;

腦
部
受
損
的
患
者
，
則
明
顯
的
喪
失
社
會
知
覺

C
o
n
g
-可
叩
門
鬥
呂
立
。
己
的
能
力
，
變
得
自

我
中
心
、
無
耐
心
、
易
衝
動
，
且
缺
之
同
情
他
人
，
以
及
反
省
自
身
的
技
能
。
患
者
往
往

陷
入
沮
喪
、
退
縮
、
神
秘
、
懷
疑
不
安
，
甚
至
對
他
人
產
生
敵
意
的
泥
沼
中
而
無
法
自
拔

。
(
』o
g
8
p
s
s
h
H
S
E
F
巴
∞
山
)

臼
病
患
調
適
之
階
段
論

羅
素
(
只
Z
E叩
門
l
H
N
O
F
S
S
)會
針
對
瀕
臨
死
亡
的
人
，
其
接
受
死
亡
事
實
之
態

度
提
出
五
階
段
論
:
付
否
定
(
鬥
門
而
且
自
己
。
叫
憤
怒(
g
m叩
門
)
。
臼
討
價
還
價
(
E
H
z

m
巴
巴
口
問
)
。
倒
沮
喪
(
已
名
目
的
胡
同

8
)

。
以
及
同
接
受
2
2
名

S
R
m
)
等
階
段
。
菲
累
庫

(
2
-件
，
也
這
)
則
認
為
此
階
段
論
也
可
適
用
於
其
他
慢
性
病
患
，
並
稍
作
修
改
之
後
成

為.• 

付
剛
開
始
期
。
口
對
自
己
發
病
的
事
實
感
到
震
驚
期
。
臼
惶
恐
期
。
帥
不
能
相
信
期

。
以
及
開
否
認
事
實
期
。
由
於
仍
抱
著
懷
疑
和
否
定
的
心
情
，
因
此
仍
會
尋
求
簡
便
且
為

自
己
熟
悉
的
方
式
來
處
理
，
如
服
用
成
藥
或
土
藥

(
z
t
E
E
L
昆
山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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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、
人
體
特
質
與
環
境
適
應
在
台
灣
之
再
體
認

一
、
個
人
生
理
特
性
與
環
境
適
應
之
互
補
性

〈
基
因
無
好
壞
〉

新
近
在
台
灣
有
一
篇
「
上
醫
醫
末
病
」
(
林
瑞
雄
，
3
3
)

報
導
中
，
台
灣
首
任
公
衛

學
院
院
長
林
瑞
雄
博
士
，
除
了
對
公
共
衛
生
研
究
對
人
性
健
康
維
護
上
的
重
要
性
外
，
並

對
遺
與
環
境
的
互
動
與
互
補
作
用
，
提
出
下
述
的
看
法
，
他
認
為
(
林
瑞
雄
，
這3
).. 

• 
基
因
沒
有
好
壤
之
分
，
只
是
在
面
對
環
境
變
化
時
，
能
否
適
應
之
上
。

﹒
也
就
是
人
體
面
臨
環
境
挑
戰
時
，
能
夠
對
抗
成
功
，
這
個
人
就
是
健
康
，
否
則
便
生
病
。

﹒
像
地
中
海
無
貧
血
帶
母
者
，
若
生
在
雲
貴
高
原
則
不
易
得
病
疾
;
高
山
族
若
有
色
盲
，

打
獵
成
績
較
好
，
但
在
都
會
區
卻
有
許
多
不
便
。

﹒
具
有
糖
尿
病
遺
傳
基
本
者
，
在
過
去
去
因
體
內
能
儲
存
能
量
，
所
以
遇
到
飢
荒
時
，
不

易
餓
死
;
但
是
在
現
代
，
若
營
養
太
好
，
能
量
儲
存
太
多
，
反
而
會
生
病
。

﹒
所
以
，
有
家
庭
病
史
者
，
一
定
要
控
制
飲
食
，
不
可
吃
太
好
，
並
且
要
多
運
動
;
但
是

，
(
須
強
調
者
是
)
基
因
絕
好
壞
之
分
，
只
是
常
會
有
「
生
不
逢
時
」
的
遺
憾
!

足
見
，
人
穎
的
遺
傳
基
因
與
他
所
生
活
的
環
境
之
間
的
關
係
'
是
一
種
相
互
影
響
的

互
動
作
用
;
是
有
可
能
藉
由
互
補
式
的
巧
思
與
篤
行
，
化
負
面
本
質
為
正
性
功
用
;
以
及

因
時
因
地
因
人
，
秉
科
學
加
策
略
本
篤
行
，
而
為
當
事
者
化
疾
病
為
健
康
性
的
。
這
是
否

也
是
「
遺
傳
諮
詢
」
服
務
之
宗
冒
之
一
?

〈
社
會
遺
傳
與
人
頓
生
存
與
發
展
〉

從
人
類
祖
先
到
現
代
生
活
中
，
人
類
各
族
群
均
相
似
地
，
個
人
人
格
模
式
及
社
會
文

化
傳
統
，
乃
透
過
社
會
化
由
父
母
傳
遞
給
子
女
，
代
代
相
傳
的
。
也
由
於
人
類
的
行
為
的

穩
定
性
及
變
異
性
或
適
應
性
，
主
要
是
由
祖
先
的
社
會
文
化
模
式
，
以
及
在
特
定
社
會
或

團
體
內
，
個
人
所
處
地
位
而
經
驗
的
事
件
來
界
定
。
(
廖
榮
利
，
皂
白
)

所
以
，
社
會
遺
傳
過
程
，
對
於
人
類
之
生
存
，
是
有
所
必
要
的
;
同
時
，
人
類
的
不

斷
開
創
發
展
，
也
依
據
社
會
遺
傳
的
脈
動
與
存
績
而
來
。

二
、
遺
傳
資
訊
之
擴
散
化
與
社
區
輔
導
方
案

在
一
項
「
遺
傳
資
訊
在
人
群
服
務
專
業
之
運
用
」
專
題
演
講
中
，
台
灣
一
位
新
生
習

醫
者
廖
士
程
醫
師
，
會
提
醒
來
自
台
灣
各
地
的
中
學
輔
導
教
師
們
，
正
視
遺
傳
資
訊
在
學

生
輔
導
方
案
上
之
運
用
，
他
認
為
(
廖
士
程
，
這
氾
)

•• 

遺
傳
真
是
奇
妙
，
真
是
如
假
包
換
，
古
人
云
:
龍
生
龍
、
鳳
生
鳳
、
一
點
也
不
假
;

人
體
之
復
雜
，
受
到
了
先
天
上
一
些
基
因
組
合
上
之
不
同
，
卻
會
產
生
世
上
四
十
餘
億
人

口
，
就
有
四
十
餘
億
不
同
人
格
特
性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肯
定
遺
傳
學
對
於
人
額
之
影
響

甚
大
，
尤
其
是
它
可
以
追
溯
到
某
些
根
源
，
來
說
明
某
些
現
象
的
產
生
。
這
些
對
於
身
為

傳
道
、
授
業
、
解
惑
的
教
師
們
，
宜
善
加
重
視
。

1

就
資
賦
優
異
學
生
言
之
，
此
類
未
來
國
家
的
菁
英
、
的
懷
賀
，
有
賴
學
校
教
師
的

發
觀
人
才
，
並
從
事
有
助
於
其
充
分
發
揮
潛
能
的
輔
導
措
施
，
包
括
協
助
他
們
的
父
母
。

2

對
於
由
於
父
母
管
教
不
當
為
主
所
導
致
的
學
生
適
應
不
良
現
象
，
包
括
學
習
成
就

低
落
者
，
宜
協
助
父
母
及
其
子
女
面
對
困
難
、
解
決
問
題
，
其
中
包
括
對
遺
傳
諮
詢
服
務

，
以
增
進
學
生
潛
能
之
充
分
發
揮
，
減
除
其
因
先
天
條
件
不
足
之
負
面
影
響
。

3

就
對
學
生
個
別
輔
導
程
序
上
，
若
有
輔
導
診
斷
難
以
解
釋
學
生
之
「
因
果
暨
發
展

」
因
素
時
，
宜
照
會
遺
傳
諮
詢
專
家
，
以
探
究
其
基
因
相
關
事
項
，
做
為
更
周
延
和
更
能

確
保
受
輔
學
生
至
大
福
祉
之
專
業
服
務
。
即
在
探
究
許
多
之
個
案
時
，
某
些
一
超
乎
一
般
情

理
的
情
況
，
無
法
以
常
理
做
教
育
診
斷
時
，
通
常
問
題
也
有
可
能
是
因
為
遺
傳
因
素
所
造

成
。
因
此
，
為
了
避
免
可
能
形
成
的
不
良
之
後
果
，
可
防
範
於
未
然
。

4

對
於
社
會
上
許
許
多
多
因
遺
傳
而
造
成
的
不
幸
事
件
，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和
機
構
應

負
起
道
義
上
之
責
任
，
由
專
業
人
員
來
幫
助
其
成
長
，
勿
讓
其
自
生
自
滅
。
畢
竟
，
一
般

家
庭
是
無
能
力
照
顧
的
。
反
而
可
能
會
使
一
些
不
屬
正
常
之
危
害
整
個
社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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